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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会议  

2006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6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11 

赞助方案  

关于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公约》) 

之下建立一项赞助方案的订正决定草案 

候任主席提出  

缔约国会议：  

 1.  决定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公约》)之下/框架内建立一项赞助方案；  

 2.  同意下列一般原则：  

(一) 对该方案的捐助将以自愿为基础；  

(二) 将以非正式和灵活的方式开展这一方案，并充分尊重《公约》论坛的

明确特设性质；  

 3.  订立赞助方案的下列基本目标：  

(一) 加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执行；  

(二) 促进普遍遵守《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中载明的规范和原则；  

(三) 支持普遍加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  

(四) 增强各缔约国之间在有关《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问题上进行合

作、信息交流和磋商；  

 4.  订立赞助方案的下列基本运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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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助各缔约国代表的参与，特别是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地雷影响并且

资源有限的国家参与《公约》的活动。应当优先照顾那些按照联合国

标准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缔约国；  

(二) 向签署国和尚未加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国家提供机会来参与《公

约》活动并了解与《公约》有关的工作。应优先考虑那些按照联合国

标准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那些正处在加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

书过程中的国家和正在从事与它们本国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有关

的活动的国家；  

(三) 支助具有实地经验的适当合格专家或学者特别是第 4(一 )段所述国家

的专家或学者开展研究和 /或在有关会议或研讨会上介绍某些人们感

兴趣的专题；  

(四) 提供各缔约国可能认为恰当的其他有关形式的帮助；  

 5.  决定赞助方案将根据下列基本运作模式运作：  

(一) 缔约国将委托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负责方案的技术管理；  

(二) 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下称“委员会” )将订立本决定未明确说明

的运作模式，确保对《公约》赞助方案的每日执行工作给予指导；该

指导委员会将由该方案捐助国和联合国裁军部的代表组成；  

(三) 委员会将以透明的方式运作；为此，三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和中国、

《公约》候任主席和联合国排雷行动处的代表将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

加其会议；  

(四) 委员会将按照上文详细说明的方案基本目标和运作目标作出所有与包

括批准参与《公约》活动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或其他支出在内的赞

助方案运作有关的决定；  

(五) 委员会将每年向《公约》缔约国报告其活动情况，包括方案受益人的

情况；  

(六) 分配给赞助方案的资金将由外部审计员审计，审计报告将提供给委员

会所有成员，还可根据请求而由联合国提供给任何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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